
关于对2014年度直属学校（单位）优秀人才考核的通知
各直属学校（单位）：
经研究，决定对2014年度直属学校（单位）优秀人才(省人民教育家培养对象、省特级教师、市名校长、市优秀校长、市学科带头人、市骨干教师)进行考核。对同时具有上述多种人才称号的，按其最高级别考核，2014年度新晋升人才称号的，按原人才类别考核。相关考核材料计算截止时间为2014年10月31日。
请各学校（单位）对照《南通市教育局直属学校（单位）优秀人才专项奖励考核发放暂行办法》（通教人（2014）6号），及时做好组织申报、民主测评（参加测评人数不少于本单位教职工总数的70%，原始测评表由单位留存备查）和考核初评工作。对不参加2014年度优秀人才考核或考核不合格的对象，一律不予兑现相应的优秀人才津贴。
优秀人才津贴考核发放审批表（一式两份，双面打印）、相关佐证材料一套（复印件，单位审核并盖章）、汇总名册（一式一份）、民主测评汇总表等材料经所在学校（单位）审核盖章后，于11月5日前报市教育局人事处（汇总名册电子稿通过QQ在线上传）。

联系人：陈新荣，联系电话：85098822，QQ：2223036902。
附件：
1．2014年度直属学校(单位)优秀人才津贴考核发放审批表
2. 2014年度直属学校(单位)优秀人才考核民主测评表
3．2014年度直属学校(单位)优秀人才考核汇总名册
南通市教育局
2014年10月15日

